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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 
 
1. 民 主 與 民 生 兩 者 息 息 相 關。前 線 深 信 一 個 民 主 的 制 度、一 個 反 映 市 民 意

見 的 議 會、一 部 由 人 民 參 與 制 定 的 憲 法，才 能 有 效 地 保 障 每 個 市 民 的 權 利 、

確 保 人 人 均 可 以 公 平 地 享 受 社 會 繁 榮 的 成 果 。 因 此 ， 前 線 認 為 香 港 特 別 行

政 區［ 香 港 ］的 政 治 制 度 應 向 著「 爭 取 普 選 」、「 全 民 制 憲 」的 方 向 發 展 ，

市 民 的 權 利 才 不 會 受 到 一 小 撮 當 權 者 及 權 貴 所 壟 斷 。  
 
一 人 一 票  全 民 普 選  
 
2. 要 建 立 一 個 公 義 的 社 會 ， 市 民 就 應 該 有 權 利 選 擇 他 們 的 立 法 者 及 執 法

者，更 應 該 可 以 和 平 地 運 用 選 票，把 損 害 市 民 權 利 的 立 法 者 及 執 法 者 更 換 。

因 此 ， 前 線 要 求 盡 快 推 行 全 面 普 選 ， 以 一 人 一 票 形 式 選 出 行 政 長 官 及 所 有

兩 級 議 會 議 員 ， 反 對 繼 續 以 推 選 委 員 會 選 出 行 政 長 官 ， 亦 反 對 功 能 組 別 、

選 舉 委 員 會 、 委 任 及 當 然 議 員 繼 續 於 立 法 會 及 區 議 會 中 出 現 。  
 
3. 特 區 政 府 一 直 以 選 民 未 成 熟 而 拒 絕「 考 慮 」在 各 級 議 會 及 行 政 長 官 選 舉

中 推 行 全 面 普 選 。 但 是 ， 根 據 嶺 南 大 學 意 見 調 查 研 究 部 本 年 一 月 份 的 民 意

調 查 顯 示 ， 超 過 一 半 的 被 訪 者 認 為 應 分 別 於 2000 年 及 2002 年 以 全 面 直 選

方 法 選 出 所 有 立 法 會 議 員 及 行 政 長 官 。 而 於 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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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 一 月 初 ， 各 大 政 團 更 加 公 開 表 示 支 持 全 面 直 選 ， 若 以 不 修 改 《 基 本 法 》

為 原 則 ， 各 團 體 均 不 反 對 於 2008 年 推 行 普 選 。 這 證 明 無 論 投 票 的 選 民 、 被

選 的 候 選 人 均 對 全 面 普 選 有 一 致 的 訴 求 。 因 此 ， 前 線 實 在 不 能 認 同 特 區 政

府 繼 續 以 「 選 民 未 成 熟 」 為 借 口 ， 而 阻 誤 推 行 直 選 的 速 度 。 前 線 認 為 直 選

不 但 要 實 施 ， 更 加 應 該 盡 早 推 行 ， 以 免 市 民 的 權 利 進 一 步 受 到 損 害 。  
 
4. 再 者 ， 香 港 是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［《 公 約 》］的 締 約 地

之 一 ， 《 公 約 》 第 二 十 五 條 清 楚 列 明 任 何 人 士 均 可 「 直 接 或 通 過 自 由 選 擇

的 代 表 參 與 公 共 事 務 」。但 是，由 四 百 人 組 成 的 推 選 委 員 會 選 出 行 政 長 官 、

偏 袒 工 商 界 的 功 能 組 別 選 出 立 法 會 內 一 半 即 三 十 個 議 席 、 八 百 人 的 選 舉 委

員 選 出 立 法 會 內 六 個 席 位、委 任 及 當 然 議 員 佔 區 議 會 五 分 一 議 席 . . . . . .，前 線

實 在 想 問 ： 普 羅 市 民 在 這 些 選 舉 作 扮 演 甚 麼 角 色 ？ 這 些 議 員 又 如 何 於 議 會

內 反 映 全 港 市 民 的 意 願 ？ 前 線 認 為 間 接 選 舉 及 委 任 制 度 只 會 剝 削 市 民 自 由

選 擇 代 表 的 權 利 ， 違 反 了 《 公 約 》 的 條 文 。 因 此 ， 特 區 政 府 應 盡 快 廢 除 所

有 間 接 選 舉 及 委 任 制 度 ， 以 確 保 市 民 的 公 民 權 利 得 到 保 障 。  
 
加 強 問 責  加 強 監 管  
 
5. 立 法 會 既 然 有 民 意 基 礎，便 應 該 進 一 步 代 表 市 民 監 察 行 政 機 關 的 工 作 。

現 時 行 政 長 官 、 行 政 會 議 成 員 及 政 府 主 要 官 員 均 不 是 由 市 民 或 由 市 民 的 代

表 選 出 ， 遇 上 事 故 亦 無 需 要 向 市 民 負 責 ， 做 成 個 別 官 員 雖 然 累 累 犯 錯 仍 然

可 以 留 在 政 府 體 制 ， 甚 至 不 曾 因 為 錯 失 而 要 向 市 民 解 釋 。 為 了 加 強 行 政 機

關 的 問 責 性 ， 前 線 主 張 行 政 機 關 向 立 法 機 關 負 責 ， 立 法 機 關 負 責 監 督 政 府

的 工 作 ， 立 法 會 議 員 亦 應 於 委 任 各 政 策 局 局 長 的 制 度 上 ， 擁 有 資 詢 及 否 決

權 ， 確 保 行 政 機 關 的 工 作 及 委 任 能 夠 得 到 市 民 的 認 同 。  
 
全 民 制 憲  全 民 公 決  
 
6. 《 基 本 法 》是 香 港 的 憲 法，無 論 特 區 政 府 的 政 治 體 制 甚 至 理 財 哲 學，都

均 以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條 文 為 依 歸 。 可 惜 ， 這 部 影 響 著 香 港 每 一 位 市 民 日 常 生

活 的 地 方 憲 法 ， 不 但 絕 大 絕 大 部 份 的 市 民 未 能 參 與 制 定 其 中 的 內 容 ， 更 加

未 曾 進 行 任 何 全 民 授 權 的 程 序 來 確 認 ， 令 到 市 民 部 份 的 權 利 受 到 剝 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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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前 線 主 張 以「 全 民 制 憲 」為 原 則，徵 詢 全 港 市 民 的 意 見 為 制 憲 基 礎，並

透 過 「 全 民 公 決 」 的 程 序 。 重 新 制 定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以 達 致 「 港 人 治 港 、 高

度 自 治 」 的 最 終 目 標 。 前 線 要 求 特 區 政 府 盡 快 籌 備 憲 制 大 會 ， 讓 市 民 一 同

參 與 討 論 民 主 步 伐 、 行 政 立 法 關 係 、 主 要 官 員 任 命 等 憲 制 問 題 ， 共 同 制 定

一 部 符 合 港 人 意 願 的 憲 法 ， 市 民 的 基 本 權 利 方 能 得 到 保 障 。  
 
總 結  
 
8. 前 線 深 信 一 個 民 主 的 政 治 制 度 是 每 一 個 市 民 應 該 享 有 的 基 本 權 利。要 達

到 這 個 目 標 ， 便 要 透 過 一 人 一 票 全 民 普 選 ， 選 舉 出 代 表 市 民 的 行 政 長 官 及

兩 級 議 會 議 員 ， 並 要 提 高 行 政 機 關 的 問 責 性 ， 讓 有 民 意 基 礎 的 立 法 會 扮 演

監 察 的 角 色 ， 監 管 行 政 機 關 的 工 作 及 主 要 管 員 的 任 命 ， 最 後 更 要 以 全 港 市

民 的 意 願 為 依 歸 ， 重 新 制 定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以 確 保 市 民 的 權 利 得 到 保 障 。  
 
 
 


